
云 南 省 种 子 管 理 站

关于切实做好春耕备耕期间种子市场运行
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种子管理站，迪庆、版纳州农科院：

为充分发挥种子市场运行监测工作在管理服务、指导企

业经营和春耕生产的重要作用，根据厅领导的指示，现就做

好 2021 年种子市场监测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行春耕备耕期间种子市场监测周报制度

依托现有种子市场观察网络，及时发现、掌握当地种子

销售价格、数量、库存以及行情变化等运行情况，在春耕备

耕期间实行每周一报，为各方决策提供准确可靠、及时有效

的依据。起止时间为自本周（1 月 11 日）开始执行直至春耕

备耕工作结束。

二、监测填报内容和时点

填报日为上报当周的星期一对应的日期，如上报当周一

的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，计算 2021 年累计销量的时段

即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1 日，上年同期时段

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1 日；统计库存的时间

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，2020 年同期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1






